
新安汉关新安县南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7·25”
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 7月 25日上午 8时 47分，新安县汉关街道办事处

的新安县南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洛阳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K01车间从事照明线路安装过程中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19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

2025年 7月 28日，新安县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

查工作。事故调查组由县委常委、副县长任组长，汉关街道办

事处、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总工会等单位有关同志为

成员，同时邀请县纪委监委介入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调阅资料、询问谈话、

视频还原等方式，查清了事故经过、事故原因、人员伤亡和有

关单位情况，查明了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职情

况、存在问题和责任，分析了该起事故的教训，提出了对有关

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暴露的突出问题，提

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新安汉关新安县南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7·25”

一般触电事故是因施工人员违章作业造成的一起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新安县南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公司）。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于 2018年 8月 23日，法人

代表：张某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3MA5MDLLU3C。住

所：新安县新城金斗路居业花庭 2号楼 2单元楼下车库。经营范

围：市政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装修装饰工程、城市道

路照明亮化工程、钢结构工程、幕墙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管

道工程施工、普通土石方挖掘。

2．洛阳涧川机械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涧川公司）。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于 2017年 7月 27日。

法人代表：邓某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3MA447CR78D。

住所：新安县铁门镇下羊义村 310国道南洛阳隆鑫岩土工程有限

公司院内办公楼三楼。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安装、槽罐加工、管

道安装及防腐。公司现有员工 13人。

3．洛阳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公司），

成立于 2003年 8月 13日，注册资本 5600万元，由 5名自然人股

东发起创建（另有 2个法人股东参股），实际控制人裴某斌、张

某 华 ， 法 定 代 表 人 ： 裴 某 斌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3007522911894。公司位于新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

约 240余亩，是集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新型环保阻燃材料于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范围包括：铝化合物材料、镁化合

物材料、塑料助剂、功能陶瓷制品、结构陶瓷制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本企业所需原辅材料

和设备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的除外）。现有员工 900

余人。

（二）工程承包情况

2025年 3月 10日中超公司与涧川公司签订《施工合同》。

工程项目：年产 3万吨高白超细氢氧化镁扩建工程及相关配套

及水电安装。工期：2025 年 3月 10日至 2025 年 9月 10 日。

2025年 3月 15日中超公司与涧川公司签订《安全施工协议书》

和《安全告知书》。该协议约定了双方安全责任。

2025年 6月 16日涧川公司法人代表邓某明和南山公司法人

代表张某亮口头约定了中超公司 K01车间照明线路安装工程，6

月 21日张某亮和闫某召、吕某（南山公司临时雇佣人员）到中

超公司 K01车间进行照明及线路安装，6月 29日因涧川公司未

能提供电线等原料，工程暂停。7月 2日涧川公司与南山公司补

签了《施工合同》。工程名称：照明及线路安装。施工期限：

30天。同时，签订了《安全施工协议书》和《安全告知书》。

该协议约定了双方安全责任。

（三）项目有关审批情况

中超公司年产 3万吨高白超细氢氧化镁阻燃剂提升改造项

目，2023年 9月 5日取得新安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103232023GG0005382（建筑））；

2025年 2月 21日取得新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出具《河南省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502-410323-04-02-

494471，名称：年产 3万吨高白超细氢氧化镁阻燃剂提升改造

项目；2025年 4月 20日取得新安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不动产

产权证书》（编号：41009109202）；2025年 5月洛阳中超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年产 3万吨高白超细氢氧化镁阻燃

剂提升改造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综合分析报告》，2025年

5月委托中筠国际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年产 3万吨高白

超细氢氧化镁阻燃剂提升改造项目安全设施设计》。2025年 5

月 25日中超公司委托洛阳市安全生产专家对《年产 3万吨高白

超细氢氧化镁阻燃剂提升改造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进行了审查，

专家组认为：中筠国际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编制的《年产 3万吨

高白超细氢氧化镁阻燃剂提升改造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选用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正确，危险性分析基本全面，设计提出采用

的安全对策措施基本可行。2025年 6月 12日取得洛阳市生态环

境局新安分局《年产 3万吨高白超细氢氧化镁阻燃剂提升改造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新环监审［2025］013号）。

（四）事故发生车间和有关设备情况

1．K01车间基本情况：K01车间项目为年产 3万吨高白超

细氢氧化镁阻燃剂项目。主要工艺：原材料煅烧-化浆-调配-除

铁-水热反应-洗涤-干燥-包装。主要设备：球磨机、超微粉碎机、



悬浮炉、反应釜、导热油炉、板框压滤机、空心桨叶干燥机、

高速混合机、气流磨、蒸发器、空压机、行车、叉车。

2．检修配电箱情况：位于 K01车间南侧，该配电箱为车间

检修用配电箱，上方有一个总断路器，型号为：CDM3S-

250S/3300，下方有 7个空气开关，最左侧是行车电源开关，型

号为：DZ47-12.5；中间 4 个是 380V 电源开关，型号为：

RDB5-63CB63；右侧 2个是 220V电源开关（其中最右侧一个

为车间照明电源开关），型号为：RDB5-63CB25。事故发生当

天该配电箱未上锁。

图 1 K01车间南侧检修配电箱

（五）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经调查，新安县南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负责人为张某亮（法定代表人）。公司未组织制定本

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总断路器

行车电源开关 380V电源开关 220V电源开关

照明电源开关



程，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无任命文件或记录，未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施工现场未配备安全管理人员，雇佣未取得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人员从事低压电工和高处作业。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7月 24日上午南山公司法人代表张某亮带领闫某召、

吕某（临时雇佣电工）在中超公司 K01车间铺设照明管线。当

日上午 11 时 49 分，闫某召和吕某完成线路铺设后，吕某到

K01车间南侧一检修配电箱处将配电箱下方最右侧控制照明线

路的空气开关断开，当日未再合闸。

2025年 7月 25日凌晨 1时 28分，中超公司 K01车间带班

长林某在巡查中发现车间照明灯不亮，随电话通知电工刘某。

刘某到 K01车间检查后，将车间南侧检修配电箱下方最右侧控

制照明线路的空气开关合闸，此时车间照明灯亮。

7月 25日上午 8时左右南山公司员工闫某召、吕某先后进

入 K01车间，两人均没有再次到配电箱处检查照明空气开关是

否还处于断开状态，就继续前一天尚未完成的照明及线路安装

工作。闫某召在车间南侧电缆架上方从事照明线路铺设和接线

工作，吕某在电缆架下方给闫某召传递物料。8时 47分吕某发

现电缆架上方的闫某召有异常，就跑到车间北侧大声呼救，而

后顺着设备楼梯进入二楼，意识到闫某召可能触电，随即又跑



下楼到配电箱处，发现该配电箱内下方最右侧的照明空气开关

处于合闸状态，立即将该配电箱内下方最南侧的照明空气开关

断开，并在车间内大声呼救，并顺着设备楼梯进入二楼，登上

电缆架。8时 50分吕某用手想拉住闫某召，但没拉住，闫某召

就从电缆架镂空处坠落至车间地面。

（二）应急救援和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洛阳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吕某迅速拨打了 120电话，当

日上午 9时 06分县中医院 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并对伤者闫某

召进行了现场急救，而后将闫某召送至新安县中医院救治，经

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 13时 30分死亡。

（三）事故信息报告情况

2025年 7月 25日下午 18时 20分南山公司主要负责人张某

亮在中超公司安全部付某勇和李某的陪同下向新安县应急管理

局书面事故报告，存在迟报情形。

（四）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中超公司厂区南侧的 K01车间，其东面紧邻

厂区主干道，西面为空地，南面为 K02厂房，北面为 6车间和

调度楼（见图 2）。该车间最南侧中间走道处，地面遗留红色安

全帽 1个，剥线钳 1把，白色胶带 1卷，以及若干未使用的穿

线管；在坠落点西 2米处有脚手架 1个，脚手架下方有尚未使

用黑色穿线管 1盘和红色电线 1盘，上方电缆架悬挂 2根未接



的电线；地面有血迹（见图 3）；上方电缆架距离地面 5.88米，

该电缆架中间镂空 0.68米*0.425米。坠落地点距离正东方向车

间检修配电箱 22米，距离西侧脚手架 4米，距离车间南侧围墙

1米，距离北侧槽罐设备 0.65米。

图 2洛阳中超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平面图

图 3K01车间平面图

发生事故的K01车间

配电箱位置

闫某召坠落地点



图 4闫某召坠落位置

图 5现场脚手架和上方电缆架

图 6现场电缆架

（五）事故伤亡情况和经济损失情况

5.88米



事故造成 1人死亡。死者，闫某召，男，56岁，汉族，身

份证号：410323********009X，家住：新安县汉关街道西高村，

为南山公司临时聘用人员，事发当天到中超公司从事线路铺设

及照明灯安装工作。根据新安县人民医院《院前急救病历》

（门诊号 200206101）和《诊断证明书》（住院号 25010209）

诊断死者为电击伤、坠落伤。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

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

问题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3〕115号）等规定，经调

查组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119万元。

（六）事故善后及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中超公司、涧川公司、南山公司积极开展善

后处置工作，于 2025年 7月 26日与死者家属达成协议，2025

年 8月 1日善后结束。

（七）应急处置评估

该起事故应急救援行动及时，有关单位积极妥善开展善后

处置工作，没有因处置不力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三、事故发生原因及分析

（一）直接原因

闫某召在未检查确认配电箱内照明空气开关是否处于断电

的情况下，未佩戴绝缘手套、绝缘鞋和安全带，违规冒险在距

离地面 5.88米高的电缆架上带电接线作业，导致在连接电线过



程中发生触电并从高处坠落死亡，是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南山公司未建立低压电工作业、

高处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聘用未经专门培训取得

《特种作业操作证》的闫某召从事低压电工和高处作业，未对

闫某召、吕某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即上岗作业，未办理危险作业

工作票，且对闫某召未佩戴绝缘手套、绝缘鞋和安全带高处作

业现象失管失查；将配电箱内照明空气开关断开后，未按规定

在配电箱上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警示牌，且作业前未

再次对配电箱内照明空气开关是否处于断开状态进行确认。

2．对承包单位的管理缺位。涧川公司将水电安装工程项目

违规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南山公司，且未按照《安全

协议》规定对南山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未及时发

现并纠正现场违章作业行为。对 K01车间内中超公司、南山公

司以及涧川公司等单位工作人员在同一个区域内交叉作业，中

超公司指定的安全生产专职人员未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查和协调。

3．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汉关街道办事处安全监管责任落

实不到位，日常检查巡查不严格、不细致，未有效督促中超公

司加强外包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新安县应急管理局，未认真督

促中超公司全面排查隐患，未有效指导中超公司加强外包施工

单位安全管理。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新安县南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企业主要负责人不具备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相应

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1]；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2]；未及时督促检查作业现场安全生产工

作，及时消除隐患，从事临时用电、高处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

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3]；

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

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4]；

聘用的作业人员闫某召、吕某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

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的资格[5]，从事电工作业和高处作业。事

故发生后，未按照要求及时上报事故[6]，存在迟报情形。

（二）洛阳涧川机械安装有限公司。违法将照明线路安装

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7]的南山公司；未对项目承包单

位南山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8]，未及时发现并纠正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

位所从事得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责任：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责

任：（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保证从业

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

解事故应急处置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

作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

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6]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

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7] 南山公司经营范围不包括照明线路安装工程，且该公司从业人员没有取得低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山公司作业人员闫某召违章作业行为。

（三）洛阳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涧川公司、南山

公司以及本公司作业人员在同一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且

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情况，指定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未在现场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查与协调[9]；K01车间建设项目竣工

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未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未及

时检查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配电箱未按要求上锁[10]。

（四）汉关街道办事处。汉关街道办事处贯彻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和上级安排部署不到位，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职责不

力，对辖区内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组织领导不力，督促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

（五）新安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监督检查全县冶金、有色、

建材、轻工、纺织、机械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力；未严格督促中超公司全面排查隐患，

未有效指导中超公司加强外包施工单位安全管理。

五、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有关责任单位

1．新安县南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不到位，企业主要负责人不具备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聘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

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10]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4.3配电装置的使用

4.3.1配电箱、开关箱应有名称、用途、分路标识及系统接线图。

4.3.2配电箱箱门应配锁，并应设专人负责管理。



用的作业人员闫某召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训，取得相应的资格，从事电工作业和高处作业；对事故存在

迟报情形。以上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

新安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

一十四条之规定[11]给予其相应行政处罚。

2．洛阳涧川机械安装有限公司，违法将照明线路安装工程

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南山公司；未对南山公司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对事故的发

生重要管理责任。建议由新安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12]之规定给予其相应行政处罚。

3．洛阳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未在现场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查与协调；K01车间建设项目竣工

未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一条[1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

[11] 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

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12]第一百零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

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3]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号、

第 77号修改）第二十三条[14]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间接责任，

建议由新安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号、第 77

号修改）第三十条[15] 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

4．新安县汉关街道办事处，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

安排部署不到位，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职责不力，对辖区内

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组织领导不力，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属地管理责任，建议其向新安县

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并给予通报批评。

5．新安县应急管理局，履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责不到位，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力；未认真督促中超公司全

面排查隐患，未有效指导中超公司加强外包施工单位安全管理。

对事故的发生负监管责任，建议其向新安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

检查并给予通报批评。

（二）企业有关责任人员

1．闫某召，男，56岁，南山公司临时雇佣电工。本人无证

作业。在未确认断电的情况下，未佩戴绝缘手套、绝缘鞋和安

全带冒险带电接线作业，导致在连接电线过程中发生触电并从

高处坠落死亡。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

[14]第二十三条 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并形成

书面报告备查。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15]第三十条 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并形成书面报告的。



亡，免于追究其责任。

2．张某亮，男，54岁，新安县南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主要

负责人（法人代表）。未履行企业负责人的安全管理职责，存

在迟报事故行为。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邓某明，男，62岁，洛阳涧川机械安装有限公司主要负

责人（法人代表）。未严格履行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未

对南山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以上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事故的

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16]和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给予

其相应行政处罚。

4．吕 某，男，40岁，新安县南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临时

雇佣作业人员。在 7月 24日上午将配电箱内照明空气开关断开

后，未按规定在配电箱上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警示牌，

且 7月 25日在作业前未再次对配电箱内照明空气开关断开状态

进行确认。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由新安县南山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有关规定给予其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新

安县应急管理局。

5．郭某方，男，44岁，洛阳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K01

[16]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车间车间主任，负责 K01车间全面工作。作为指定的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未在现场对涧川公司、南山公司在本车间从事

施工作业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查与协调，未有效督促其落实有关

防范措施，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17]之规定给予其相

应行政处罚。

6．郭某，男，38岁，洛阳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K01

车间副主任，负责车间材料申报、整个车间工艺流程设计、进

度及质量跟踪，沟通协调车间内施工单位工作，负责 K01车间

安全生产管理，设备调试等工作。对 K01车间外来施工单位安

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排查治理问题隐患，对事故发生负主要

责任，建议由洛阳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有关规定

给予其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新安县应急管理局。

7．付某勇，男，63岁，洛阳中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环

部部长，未严格督促 K01车间排查治理本车间配电箱存在的安

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由洛阳中超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有关规定给予其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新安

县应急管理局。

（三）有关公职人员

六、事故教训

[17]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

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

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相关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本次事故中现场作业人员

未经培训取得低压电工和高处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在没有切

断电源，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下，冒险蛮干，为事

故的发生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二）涉事单位安全责任缺失。南山公司、涧川公司、中

超公司忽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及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工作，没有

根据作业现场的作业特点、风险分布和危害程度等情况，对安

全风险大、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岗位，采取有效的安全防

范措施，未及时发现作业人员违章作业以及配电箱未设置剩余

电流保护器等问题隐患，安全管理责任缺失。

（三）外来施工单位管理失控。中超公司、涧川公司对施

工资质审核把关不严，项目违规发包转包，虽然签订了安全管

理协议，但均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对南山公司未落实有关防

范措施失察失管，最终酿成事故。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做好有关问题整改工作。

南山公司、涧川公司、中超公司要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召

开事故专题会议，通报事故情况，举一反三，深刻吸取事故教

训，认真分析事故原因，针对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切实采取

整改措施，防范事故再次发生。

（二）建立完善制度，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中超公司、

涧川公司、南山公司要针对这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建立完善



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切实加强外来施工单位安

全管理，全面排查作业现场各类安全隐患，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三）压实监管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汉关街道、县应急管理局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进一

步加强安全生产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要将本次事故通报辖区企业，督促企业认真学习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外来施工单位管

理。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部署要求，

全面动员各行业领域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问题隐患，实施关键岗

位人员安全技能大培训，推动企业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全面提

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安全素养，从源头上减少事故

发生，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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